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的

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道信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

务》等相关规定，对亿道信息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9月 30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

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50号）同

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5,111,500股，并于 2023

年 2月 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05,334,500 股，首次公开发行 35,111,500

股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140,446,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05,334,500

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2023年 7月 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

议案，向符合条件的 1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553,100 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20 日，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141,999,1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06,887,600股。



2023年 12月，鉴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2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于 2023年 11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年 12月 18日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本

激励计划中 2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 141,999,100 股变更为 141,988,1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06,876,600股。

2024 年 2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提示性公告》，西藏国科鼎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创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 41 名股东申请解除 16,715,841 股的股份限售。考虑到曾任监事

曾凡灵、曾任董事邓见鼎每年 75%的股份锁定限制，最终解除限售实际上市流

通数量为 16,652,154股，至此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90,224,446股。

2024年 4月，鉴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 52,300股进行回购注销；另鉴于公司 2023年营业收入相对于 2022年增长率

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 169名激励对象拟于第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 446,940 股均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1,988,100股变更为 141,488,86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89,725,206

股。

2024年 12月，鉴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1名激励对象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1名激励对象被提名为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上述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42,560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1,488,860 股变更为 141,446,300 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为 89,682,646股。同时，鉴于公司完成换届选举后，部分高管锁

定股变动，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89,739,359股。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于 2025 年 5月 12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终

止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 160名激励对象已授予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1,000,3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1,446,300股变更为 140,446,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88,696,499

股。同时，鉴于公司完成换届选举后，部分高管锁定股变动，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变更为 88,639,888股。

2025年 9月 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授予相

关议案，向符合条件的 198 名激励对象授予 2,188,000 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5年 9月 24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40,446,000股增

加至 142,634,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90,827,888股。同时，鉴于

部分高管锁定股变动，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变更

为 90,834,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68%，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51,799,0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2%。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股东对其所持股份承诺如下：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本次发行

前股东所

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

和自愿锁

定的承诺

实 际 控

制 人 张

治宇、钟

景维、石

庆

1、自亿道信息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道信息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亿道信息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亿道信息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亿道信息股票发行价格；亿道信息股票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即 2023年 8月 14日，非交

易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发行价格，本人持

有的亿道信息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亿道信息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正常履行

中



3、上述股份限售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

担任亿道信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道信息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

道信息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石 庆

之 胞 妹

石汀、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钟 景 维

之 亲 属

钟 景 洲

及 韦 西

妙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公司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

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即 2023年 8月 14日，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发行价格，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

相应进行调整。

正常履行

中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亿 道 控

股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睿

窗科技、

亿 道 合

创、亿丰

众创、深

圳亿嵘

1、自亿道信息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道

信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亿道信息

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亿道信息股票发行价格；亿道信

息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

低于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即 2023 年 8月

14日，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发行价

格，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亿道信息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 6个月。亿道信息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

行调整。

正常履行

中

担 任 公

司董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的 股 东

刘远贵、

乔敏洋

1、自亿道信息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道信息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亿道信息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亿道信息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亿道信息股票发行价格；亿道信息股票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即 2023年 8月 14日，非交

易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发行价格，本人持

有的亿道信息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亿道信息

正常履行

中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担 任 公

司监事、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的 股 东

马保军

1、自亿道信息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道信息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亿道信息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监事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

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正常履行

中

公 司 核

心 技 术

人 员 王

倩（系刘

远 贵 配

偶）

自亿道信息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亿道信息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亿道信息回购该部分股份。

正常履行

中

关于股份

锁定期及

减持意向

的承诺

实 际 控

制人、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睿 窗

科技、亿

道合创、

亿 丰 众

创、深圳

亿嵘

实际控制人张治宇、钟景维、石庆，控股股东亿道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睿窗科技、亿道合创、亿丰众创、深圳亿嵘，

就其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持续看好亿道信息的发展前景，

愿意长期持有亿道信息股票。如锁定期满后拟减持亿道信

息股票，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

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亿道信息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

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自锁定期满之

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不低于亿道信息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格。亿道信息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

进行调整；

2、减持方式：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

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亿道

信息股票；

3、信息披露：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

前 5个交易日通知亿道信息，并由亿道信息在减持前 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正常履行

中



4、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制度的规定，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对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亿道信息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其 他 持

股 5%以

上 的 股

东 马 保

军、刘远

贵

本人作为持股 5%以上股东，特此作出承诺如下：

“本人持续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如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

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本人自锁定期满之

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的发行价格。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2、减持方式：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

交易平台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减持公司

股票；

3、信息披露：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将提

前 5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4、本人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修订）》《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制度的规

定，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

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正常履行

中

关于招股

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

记载、误

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

漏的承诺

实 际 控

制人、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实际控制人张治宇、钟景维、石庆，控股股东亿道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睿窗科技、亿道合创、亿丰众创、深圳亿嵘

承诺：“如果亿道信息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亿道信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

在有权部门出具的认定或处罚文件生效后及时提出股份回

购预案，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全部新股，

且本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回

购价格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亿道信息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回购价格相应调整），具体程序按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如果亿道信息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正常履行

中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公 司 全

体董事、

监事、高

级 管 理

人员

如果亿道信息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正常履行

中

稳定股价

的具体承

诺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实际

控制人

自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其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因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

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则

在公司按照《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时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预案》启动稳定股价方案时，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严格按照稳定公司股价方案的要求，

依法履行相应的义务。

已履行完

毕

公 司 非

独 立 董

事、高级

管 理 人

员

自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其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因利润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

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则

在公司按照《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时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预案》启动稳定股价方案时，本人

将严格按照稳定公司股价方案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的义

务。

已履行完

毕

填补被摊

薄即期回

报的承诺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实

际 控 制

人

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亿道信息利益。
正常履行

中

公 司 董

事、高级

管 理 人

员

1、不得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

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约束个人的职务消费行为；

3、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订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正常履行

中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也不存在为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提供任何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除上述承诺外，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因公司收购深圳市成为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事项所追加的承诺如下：

上市公司董事（包括新增职工代表董事马保军）、取消监事会前曾任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暂不存在主动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计划。二、在上市公司首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决议

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期间（下称“本次交易期间”）内，如本人在

本次交易期间有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届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股份包括本人目前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及本次交易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一、截至本承诺函出

具之日，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暂不存在主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二、在上

市公司首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决议公告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

施完毕的期间（下称“本次交易期间”）内，如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本次交易期

间有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届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股份包括本公司/本企业/本人目前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及本次交易期间因上市公司分红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所

衍生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五）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

其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年 3月 12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88,618,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13%，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72,586,5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89%，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15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备注

1
深圳市亿道控股有

限公司
58,194,734 58,194,734 -

2 石庆 5,111,233 5,111,233
石庆作为公司董事，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上市流通数量为

1,277,808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3,833,425股。

3 张治宇 4,845,517 4,845,517
张治宇作为公司董事长，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上市流通数量

为 1,211,379 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3,634,138 股。

4 钟景维 4,845,517 4,845,517
钟景维作为公司董事，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上市流通数量为

1,211,379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3,634,138股。

5 刘远贵 3,891,982 3,891,982
刘远贵作为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担任高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上市流

通数量为 972,995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2,918,987股。

6
深圳市睿窗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48,647 3,048,647 -

7 马保军 2,653,624 2,653,624
马保军作为董事，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上市流通数量为

663,406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1,990,218股。

8
深圳市亿道合创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835,100 1,835,100 -

9
深圳市亿丰众创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36,216 1,536,216 -

10 王倩 1,429,419 1,429,419 -

11
深圳市亿嵘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62,500 1,062,500 -

12 石汀 84,916 84,916 -

13 乔敏洋 28,305 28,305
乔敏洋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担任高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因此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

际上市流通数量为 7,076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21,229股。

14 钟景洲 28,305 28,305 -

15 韦西妙 22,644 22,644 -

合计 88,618,659 88,618,659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备注

注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张治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石庆先生、钟景维先

生、马保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刘远贵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乔敏洋女士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上述股东在本次解除限售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限制要求确定可转让股份法定额度。前述董事、高管本次实际上市流通数量为

5,344,043股，未上市流通数量为 16,032,135股。

注 2：公司上市后 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发行价，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高于发行价（公司

上市后因发生派息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有关股东所持

限售股份的锁定期无需延长 6个月。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公

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将同时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相关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在减持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增

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90,834,964 63.68% -72,586,524 18,248,440 12.79%

其中：高管锁定股 28,305 0.02% +16,032,135 16,060,440 11.26%

首发前限售股 88,618,659 62.13% -88,618,659 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2,188,000 1.53% 0 2,188,000 1.5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799,036 36.32% +72,586,524 124,385,560 87.21%

三、总股本 142,634,000 100.00% 0 142,634,000 100.00%



注：上表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亿道信息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张勇 周聪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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